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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法第二條第4款性騷擾

四、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

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

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性平法第二條第5款-性霸凌

五、性霸凌:

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避免容易被誤解的的語彙

性騷擾的認定考量：

★行為人的動機、態度、頻率、情結嚴重程度、對被行為人回應

後的回應。

★環境情境的主客觀情況。

★被行為人的主觀感受、回應。



學生常見錯誤行為樣態

以下案例為全台歷年來較常見的行為樣態，
未指涉任何特定人員！

嚴格禁止仿效，也不得用以影涉任何特定個人！



錯誤行為樣態

★言語的騷擾

★肢體上騷擾

★視覺的騷擾

★不受歡迎的性要求

★網路性騷擾



言語的騷擾

● 帶有性意含的嘲笑：例如女生的胸部、男生生殖器、

娘娘腔、男人婆等。

● 黃色笑話：略

● 帶有性暗示的對話或是故意引導同學講不雅言語。



歧視性言論

2016年金曲獎事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8cz7GIPgV8&list=PLRA6qtB1cyDeFvjh34JZVLWarbsAcx_4Y


請問這則新聞，你看到什麼性別刻板印象?

● 男生一定要強壯？女生一定得溫柔？

● 有時我們自己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的，但別人卻覺

得很不舒服！算不算騷擾或歧視?



肢體上騷擾



案例1(低年級)

甲生下課時，跟同學玩「抓小雞」的遊戲，或是玩鬼抓

人時用手碰觸別人的胸部。



案例2(低年級)

上課時間，A生靠近隔壁同學的頭，在他耳邊吹氣，還

說:「你的頭髮好香唷!」，同學感覺很不舒服。



案例3(中年級)

下課時間，甲生跟同學一起玩劈腿遊戲，乙生看見甲

生劈腿很厲害，就用手將甲生的腿往上抬，看看他是

否可以抬多高，旁邊的同學看見就說：「變態，乙生

摸別人的大腿」。



案例4(中年級)

甲生上課時，多次拿筆從椅子下方的洞戳乙生的臀部，

下課時間遇到乙生，有時候會拿手上的東西戳拍打乙生

的臀部。



案例5(高年級)

下課時，一群學生圍在一起講話，甲生想要引起注意，

故意拉乙生的褲子，並且作勢笑他，還說：「來追我

啊!」。



案例6(高年級)

甲生排隊時，深呼吸雙手攤開，A生正好從對面走過來，

甲生右手碰到A生胸部。



視覺的騷擾



案例7(高年級)
甲生上課時，故意拉自己的褲子，露出生殖器給乙生看。



台中名校男學生對老師露鳥

涉性騷擾

老師也可以申訴學生性騷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4CSdtfLgz0


不受歡迎的追求



瘋狂男粉絲跟蹤示愛童星嚇到不敢上學

情書、跟蹤、放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UQVB3r6afg


案例8

甲生喜歡A生，不斷寫情書給A生， A生已經明確拒絕甲

生，他還是對其它人說A生是他的女朋友，不准別人接

近她，A生覺得很困擾。



案例9

A生寫一封情書給B生，內容提到「我喜歡你，我想要

親你…(還有一些令B生不舒服的話)」，放學前偷偷放

到B生的書包，回家後B生發現，看完覺得很不舒服。



案例10

A生因為B生作一些讓他不開心的事情，在字條上寫下B

生和隱私部位有關不雅的文字，寫完後跟同學一起嘲

笑B生，讓B生覺得不舒服。



網路性騷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n1ClOFbOLk


案例11

甲生喜歡A生，透過網路傳送不雅照片或影片給A生，A

生覺得很不舒服。



案例12

甲生透過網路群組散不雅照片給朋友。



案例13

甲生透過網路威脅利誘A生拍攝不雅照傳送給他。



性別平等教育通報規定



以上所有案例
不一定都會構成性平事件

但是一定都會通報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

申請調查獲檢舉之收件單位：三民國小學務處

電話：03-5326345-23

電子郵件：ttpst057@tmail.hc.edu.tw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1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除

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報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

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不得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之證據。

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調查處理。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6條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於二十四小時內，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通報。

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之證據。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定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之通報規定，致

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者，應

依法予以解聘或免職。

學校或主管機關對違反前項規定之人員，應依法告發。



通報程序(簡要版)

1.獲知(教師立即向學
務單位通報)

2.法定通報(知悉24小
時內)

3.三天內開性平會

4.受理，組
成調查小組

不
受
理

5.

2個月內召開調查小組會議
(雙方家長、當事人出席、
錄影或錄音記錄)

6.調查小組決議
向性平會報告決議內容

不成立

以學
生偏
差行
為處
理。

7.成立

8.

行為人：道歉、
愛校服務、性別
平等再教育8小時。
被行為人：輔導、
觀察。

9.全案結案後追
踪2個月。

被行為人家長之仍可
就刑事、民事法律責
任另向警察、法院提
出控告。

紅色圈起的部分是你和你的家
長需要負的責任。



學生一時貪玩，可能會面臨...

☆自己和家長有很多會要開

☆向當事人道歉

☆接受學校處罰

☆性別平等再教育8小時以上

☆調查2個月

☆觀察2個月

☆刑事責任

☆民事賠償



預防措施

宣導、宣導、再宣導！
教育、教育、再教育！



如何維護身體自主權

● 避免出入危險場所。

● 嚴正制止別人的不當侵犯。

● 尋求大人(師長或警察)協助。

● 面對不當追求，學習洽當的拒絕方式。

● 加強網路安全意識，不隨意傳送自己的照片給別人。

● 了解法規定，明白自己及他人的權益界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_Cx5jc0dM4


感謝耹聽


